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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營辦津助福利服務  
非政府機構管治委員會主席及總幹事：  

為落實「資源效率優化計劃」新一系列的支援措施  

 為支援非政府機構（機構）落實「資源效率優化計劃」（「計劃」），

社會福利署（社署）自 2025年 3月起，於不同範疇推出多項支援措施。經

積極探討後，現特函通知貴機構，社署由 2026年 4月 1日起推出以下新一

系列措施，進一步支援機構落實「計劃」。  

(一 )  進一步精簡成本分攤－涵蓋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公益金及

三個新政府項目  
 

2. 社署去年推出精簡處理成本分攤的措施，即如機構獲得上載社署

網頁的政府基金／資助計劃的資助推行服務／項目，並使用了津助資

源，無須進行成本分攤。在 2025-26年度，獲豁免成本分攤的政府基金／

資助計劃共有 38項。社署將擴大豁免成本分攤涵蓋的範疇，以進一步促

進資源運用的協同效應及減省行政工作，詳情如下：  

(a)  新增兩項可獲豁免成本分攤的非政府基金，包括香港賽馬會慈

善信託基金及公益金。若機構使用了津助資源推行由這兩項基

金資助並符合社署所列明的條件的福利服務／項目，不論所提

供的服務是否《津貼及服務協議》（《協議》）服務／《協議》相

關活動，均無須進行成本分攤，也無須把相關資料納入周年財

務報告；及  

(b)  新增三項可獲豁免成本分攤的政府基金／資助計劃，總數將增

至 41項，有關基金／資助計劃的更新項目名單（附件一）將於

4月1日上載社署網頁，供機構參閱。  
 

3.   為確保善用津助資源，機構在無須進行成本分攤的同時，須建立有

效的內部批核及監管機制，並遵從社署的規定。此外，機構須就上述 2(a)
及 2(b)的服務／項目，分別填寫附件二及附件三的年度報表  1，並經機構

管治委員會審視及主席簽署確認已遵守報表內載列的條件及規定後，連

同周年財務報告一併提交社署。  
 

1  如機構於 2026 年 4 月 1 日前已推行第 2(a)及 2(b)  段所述新增基金／資助計劃下的服務
／項目，並會在 2026-27 年度繼續推行，機構無須就有關服務／項目在 2025-26 年度使用
了津助資源而進行成本分攤，但仍須填報附件二及附件三的年度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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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優化並精簡「服務質素標準」   
 
4.  「服務質素標準」（標準）推行至今已超過 25年，社署檢視 16項標

準條文及參考業界機構的意見後，決定精簡及重整內容，刪去不合時宜

的條文，並更新部分現有標準，以配合服務發展及轉變，讓機構員工更

有效掌握及執行標準，從而提升服務單位的運作、管理及維持服務質素。 
 
5. 此外，社署亦優化了 16項標準的評估模式，著重觀察服務單位的實

際運作情況及與職員／服務使用者直接交流，並靈活安排各項評估細節

（包括審視文件的優次及方式等），在保證服務質素之餘，減省機構的

文書及行政負擔，提升整體的執行及評估效率。  

(三 )  更靈活運用獎券基金整體補助金  
 
6. 獎券基金整體補助金的運用金額上限及範圍，自 2009年沿用至今。

為協助機構更靈活運用整體補助金及減省行政工作，社署將優化整體補

助金的運用，詳情如下：  

(a)  提高運用整體補助金的財務上限：維修／工程項目由每項 50萬
元上調至 100萬元，而購置家具及設備由每項 5萬元上調至 10萬
元，從而維持購買力以配合運作需要。此項上調運用整體補助

金的金額上限，亦同時適用於以整筆撥款／整筆撥款儲備支付

非經常開支的金額上限；  

(b)  擴大整體補助金的使用範圍：放寬後整體補助金可用於推行每

項成本不超過 100萬元的資訊科技項目，如開發或改善資訊科

技基礎設施及系統，以鼓勵機構善用資訊科技，提升營運效率。

此外，整體補助金可用於因原址擴充或搬遷所需的小型工程及

購置相關家具和設備上，提升彈性及效率；及  

(c)  簡化整體補助金的申請程序：過往社署每年邀請機構申請下年

度的整體補助金，在新安排下機構無需再遞交申請，社署會預

先評估合資格機構的整體補助金撥款金額，並直接邀請機構確

認是否接受有關撥款；在撥款建議獲獎券基金諮詢委員會通過

後，社署會按既有程序向機構發放撥款。上述安排將大幅簡化

每年整體補助金的發放流程 2。  

 

 
2  社署將於 2027-28 年度整體補助金的發放程序中實施此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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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因應推出上述新增的支援措施，社署會更新《社會福利服務整筆撥

款津助手冊》及《獎券基金手冊》的相關條文，並將於 2026年 4月1日上

載社署網頁供機構參閱。此外，社署將於 2026年 4月17日舉辦簡介會，向

機構講解上述新措施的詳情。社署會另行通知機構有關簡介會的報名安

排。  
 
8.   如對本函有任何查詢，請聯絡貴機構的津貼科聯絡主任。  

 

 

                                       社會福利署署長  
 
 
                                   （陳創麗         代行）  

 
2026 年 3 月 31 日



 
 

 

 
非政府機構如獲下列基金／資助計劃提供服務，無須進行成本分攤  

（ 2026 年 4 月 1 日）  
基金／資助計劃  政府政策局／部門  

1.  關愛基金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2.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3.  平和基金 
4.  青年發展基金  
5.  民青局賽馬會青年生涯規劃計劃 
6.  民青局青年歷奇訓練活動資助計劃 
7.  民青局青年正向思維活動資助計劃 
8.  民青局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9.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10.  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 
11.  婦女自強基金 
12.  家庭教育推廣計劃 
13.  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14.  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 勞工及福利局 
15.  伊利沙伯女皇弱智人士基金 
16.  成人教育資助計劃 
17.  長者學苑發展基金 
18.  離院長者綜合支援計劃 
19.  *康復服務公眾教育／宣傳資助計劃 
20.  展翅青年就業計劃 勞工處 
21.  *多元種族就業計劃 
22.  「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 民政事務總署 
23.  鄰里互助計劃 
24.  社區參與計劃 
25.  少數族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 
26.  *青年發展計劃 
27.  禁毒基金 保安局禁毒處 
28.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教育局 
29.  資優教育基金 
30.  優質教育基金 
31.  適應課程 
32.  「全校參與分層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計劃 
33.  資助計劃以支援非政府機構善用空置政府用地 發展局 
34.  保育歷史建築基金 
35.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36.  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37.  支援非政府機構推行過渡性房屋項目的資助計劃 房屋局 
38.  簡約公屋 
39.  地區康健中心 醫務衞生局 
40.  愛滋病信託基金 
41.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環境及生態局 

* 2026 年 4 月新增的基金／資助計劃。

附件一 



獲豁免成本分攤的非政府基金資助福利服務／項目年度報表
（機構在提交周年財務報告時，須一併提交此報表給社署）

      （20XX 年 4 月 1 日至 20XX 年 3 月 31 日） 
非政府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本機構於 20XX 年 4 月 1 日至 20XX 年 3 月 31 日使用了部分社會福利署（社署）的津助資源
註 1，以提供下表獲豁免成本分攤的

非政府基金資助的福利服務／項目註 2。相關財務資料連同此報表已提交本機構的核數師供其審核本機構的財務報表之用。

序號 非政府基金 註 3 福利服務／項目名稱 推行時段 註 4 整個福利服務／項目的
總資助金額

($) 

非直接成本佔
總資助金額的比例註 5 

(%) 
1. 選擇一個項目。

2. 選擇一個項目。

3. 選擇一個項目。

4. 選擇一個項目。

5. 選擇一個項目。

註：1 包括整筆撥款津助及其他津助資源（例如認可處所的津助等）。
2 已在此報表呈報的福利服務／項目，無須填報《手冊》附件 3.1 及 3.2。
3 請選擇：(A)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或 (B) 公益金。 
4 請填寫整個福利服務／項目的起始及完結的年份及月份。所有於本呈報年度內推行的福利服務／項目均須填寫，並每年申報直至相關服務／項目完成。 
5 未完成的福利服務／項目請填寫機構向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公益金提交的相關預算比例；已完成的服務／項目請填寫非直接成本佔總資助金額的實際比例。 

2. 本機構在推行上述表列的福利服務／項目時，已確保相關《津貼及服務協議》（《協議》）服務不受影響，並符合其《協議》的條款及
規定，有關福利服務／項目的服務數據，亦不會納入社署津助或資助服務的服務量及服務成效標準，以避免雙重計算服務數據。

3. 上述表列的福利服務／項目均符合以下條件（如有任何異議，會以社署的闡釋作準）：
(a) 屬有時限性質，旨在滿足福利需要，令社會弱勢群體／人士受惠，並須符合勞工及福利局和社署的福利目標；
(b) 任何未使用的資助餘額須退還給相關非政府基金；
(c) 非直接成本（例如行政開支）佔相關服務／項目的總資助金額不超過 15%；
(d) 能提升資源運用上的協同效應，並提升本機構提供服務／運作的效率和效益；及
(e) 如在 2026 年 4 月 1 日前已獲批的資助服務／項目，其已獲批的資助金額不會較原定獲批的金額少。

經確認 ：
簽署 ：

機構主席姓名 ：
日期 ：

附件二
（《手冊》附件 3.5） 



獲豁免成本分攤的政府基金／資助計劃年度報表
（機構在提交周年財務報告時，須一併提交此報表給社署）

（20XX 年 4 月 1 日至 20XX 年 3 月 31 日） 

非政府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本機構於 20XX 年 4 月 1 日至 20XX 年 3 月 31 日使用了部分社會福利署（社署）的津助資源註 1，

推行下表獲豁免成本分攤的政府基金／資助計劃資助的服務／項目註 2。

序號 政府基金／資助計劃
註 3 服務／項目名稱 推行時段 註 4 整個服務／項目的

總資助金額
($) 

1. 選擇一個項目。

2. 選擇一個項目。

3. 選擇一個項目。

4. 選擇一個項目。

5. 選擇一個項目。

註：1 包括整筆撥款津助及其他津助資源（例如認可處所的津助等）。

2 已在此報表呈報的服務／項目，無須填報《手冊》附件3.1及3.2。
3 請從下拉式選單內選擇政府基金／資助計劃。

4 請填寫整個服務／項目的起始及完結的年份及月份。所有於本呈報年度內推行的服務／項目均須填寫，並每年申報直

至相關服務／項目完成。

2. 本機構在推行上述表列的服務／項目時，已確保相關《津貼及服務協議》（《協議》）服務不受

影響，並符合其《協議》的條款及規定，有關服務／項目的服務數據，亦不會納入社署津助

或資助服務的服務量及服務成效標準，以避免雙重計算服務數據。

經確認 ：

簽署 ：

機構主席姓名 ：

日期 ：

附件三
（《手冊》附件 3.4） 




